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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壹、國土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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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2

國土計畫

一、國土計畫推動時程

國土計畫法
施行

105.05.01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07.04.30

臺南市國土計畫
公告實施

110.04.30

國土功能分區圖
公告實施

114.04.30

國土計畫全面執行

區域計畫停止適用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現正辦理階段)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訂定劃設原則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全國國土計畫

✓ 研訂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

✓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4種分區，

✓ 劃設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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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土計畫

二、臺南市國土計畫第2階段成果
臺南市110年4月30日公告之

第2階段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陸域
• 包含37個行政區
• 面積約219,165公頃

海域
• 面積約259,818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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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三、國土計畫第3階段辦理事項

◼劃設內容

1. 將第2階段國土功能分區落實至地籍。

2. 功能分區單元邊界調整。

3. 更新現況資料，修正功能分區圖。

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第三階段國土功能分區界線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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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三、國土計畫第3階段辦理事項

◼辦理作業流程

調整國土
功能分區

圖

辦理公展
及公聽會

臺南市國
土計畫審
議會審議

內政部審
議、核定
階段

臺南市政
府公告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 都市計畫區、國家公園未作調整。

✓ 土地既有合法權益仍受到保障，不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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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使用

居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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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四、什麼是國土計畫？

不適宜開發
X

適宜開發
○

地區
發展需求 易發生災害

重要生態環境
具珍貴資源

種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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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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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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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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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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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中央訂定之劃設原則

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國際級重要濕地、國家級重要濕地、濕地保育利用計畫、一級海岸保護區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

河川區

保安林、國有林事業區、國有林區林地分區圖

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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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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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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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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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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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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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區劃設轉換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工業區

鄉村區

森林區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

河川區

海域區

特定專用區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丙

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農

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鹽業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殯葬用地

海域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屬於重要自然資源及生物多樣性環境

第二類：屬於保育緩衝空間
第三類：屬於國家公園法管制地區
第四類：都市計畫法管制地區內具保育性質分區或用地

第一類：依其他法律於海域劃設之各類保護（育、留）區，或

使用性質具排他性

第二類：使用性質具相容性
第三類：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之海域範圍

第一類：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

第二類：具良好農業生產環境與糧食生產功能
第三類：具糧食生產功能且位於山坡地之農業生產土地，以及可供經濟營林

等林產業用地
第四類：農村聚落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關係密不可分者
第五類：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良好，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第一類：非屬國保四及農發五之都市計畫地區
第二類：都市計畫地區外既有發展地區，其人口及產業活動聚集達一定規模

，已具備城鄉發展性質，及原依區域計畫法規定核發開發許可地區。
第三類：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屬依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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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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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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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

依國土計畫法第9條及第20條規定，研訂「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

1.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條件：4種國土功能分區及19分類，並訂定劃設條件

2. 劃設順序：依序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

國家公園

國3

都市計畫區

國4

城1

農5

鄉村區

城2-1

城3

農4

一般農、特農

農2

農1 農3

山坡地農地

城2-2

開發許可、獎投

城2-3

未來發展，重大建設

功能分區轉換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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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則
(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例)

19

國土計畫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 劃設原則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 自然保留區

• 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 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保護區、國土保安區、保安

林地、其他公有森林區、自然保護區

• 水庫蓄水範圍

•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

之地區

• 公告河川區域線

• 一級海岸保護區

• 國際、國家級重要濕地

*其餘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原則可掃描右上方QRcode參閱營建署劃設手冊(P.2-1~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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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土計畫土地使
用管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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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 國土計畫

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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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 解決方式

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臺南市政府 23

使用權益 管制方式

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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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使用情形表（OX表）案例

使用
項目

細目 國一 國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農四 城2-1 城三 備註

農作
使用

農作使用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代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代表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則須使用申請許可

「╳」代表不允許使用 「*」 代表符合備註條件

農作
產銷
設施

農作生產設施、農作
管理設施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甲種建築
用地、乙種建築用
地、丙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養殖用
地、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

農作加工設施、農作
集運設施

╳ ●* ● ● ● ● ○ ○

農產品批發市場 ╳ ╳ ╳ ○ ○ ○ ○ ○

農產品製儲銷設施 ╳ ╳ ○ ○ ○ ○ ○ ○

111年11月版

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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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使用情形表（OX表）案例

「●」代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代表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則須使用申請許可

「╳」代表不允許使用 「*」 代表符合備註條件

使用
項目

細目 國一 國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農四 城2-1 城三 備註

農舍

農舍及農舍附屬設施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鹽業
用地，並依農業發
展條例之規定使用。

農產品之零售 ○* ○* ○* ○* ○* ○* ○* ○*

農作物生產資材及日
用品零售

○* ○* ○* ○* ○* ○* ○* ○*

民宿 ○* ○* ○* ○* ○* ○* ○* ○*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
法編定之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養殖
用地、鹽業用地，
並依農業發展條例
之規定使用。

111年11月版

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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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使用情形表（OX表）案例

使用
項目

細目 國一 國二 農一 農二 農三 農四 城2-1 城三 備註

住宅
住宅
民宿

●*1/
○*2

●*1/
○*2

●*1/
○*2

●*1/
○*2

●*1/
○*2

●*1/
○

●*1/
○

●*1/
○

1.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

2.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

「●」代表免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

「○」代表應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同意使用，如達一定規模以上，則須使用申請許可

「╳」代表不允許使用 「*」 代表符合備註條件

零售
設施

綜合商品
零售設施

●*1/
○*2

●*1/
○*2

●*1/
○*2

●*1/
○*2

●*1/
○*2

●*1/
○

●*1/
○

●*1/
○ 1.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

2. 限於原依區域計畫法
編定之丁種建築用地。

一般零售
設施

●*1/
○*2

●*1/
○*2

●*1/
○*2

●*1/
○*2

●*1/
○*2

●*1/
○

●*1/
○

●*1/
○

特種零售
設施

╳ ╳ ╳ ╳ ╳ ○ ○ ○

111年11月版

國土計畫分區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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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南市國土功能分
區圖(冊)草案



臺南市政府

調整國土
功能分區圖

辦理公展及
公聽會

臺南市國土
計畫審議會

審議

內政部審議、
核定階段

臺南市政府
公告

27

臺南市國土計畫

◼ 計畫年期為民國125年計畫年期

◼ 保育臺南市東側山脈、西側海域海岸資源與明智利用

◼ 建構臺南市宜居都會與集約發展

◼ 引導產業用地良善發展

◼ 保護農業生產環境，實踐農地多元價值

計畫目標

一、目標年期及劃設歷程

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辦理進度

114.04.30現正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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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土計畫

◼ 陸域面積：約219,165公頃
◼ 海域面積：約259,818公頃

台南市
陸域

台南市
海域

計畫範圍-海域

圖例

都計範圍

水系

交流道

行政區界

國家公園

計畫範圍

高鐵

台鐵

省道

國道

快速道路

◼ 都市土地面積約52,385.16公頃

二、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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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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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台江國家公園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三類，面積共 33,519 公頃。
◼ 海域面積約 29,732 公頃
◼ 陸域面積約 3,787 公頃，陸域範圍則主要分佈於七股區與安南區

國家公園範圍

七股區

安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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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土計畫

全市共44處都市計畫，實施都市計畫區面積計52,617.9800公頃。
(龍崎區、左鎮區、南化區內現行無都市計畫區)

1.臺南市主要計畫
2.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3.永康六甲頂都市計畫
4.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5.仁德都市計畫
6.高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7.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
8.仁德（文賢地區）都市計畫

將軍漚汪地區計畫

楠西都市計畫

曾文水庫特定區計畫

玉井都市計畫

白河都市計畫

東山都市計畫

後壁都市計畫

六甲都市計畫
烏山頭水庫風景
特定區計畫

關子嶺(含枕頭山附近地區)
特定區計畫

南鯤鯓特定區計畫

關廟都市計畫

新營都市計畫

柳營都市計畫

鹽水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麻豆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大內都市計畫

山上都市計畫

高速公路新營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

新化都市計畫

虎頭埤特定區計畫

官田都市計畫

官田(隆田地區)
都市計畫

下營都市計畫學甲都市計畫

北門都市計畫

歸仁都市計畫

高速鐵路臺南車站
特定區計畫

安定都市計畫
善化都市計畫

西港都市計畫

七股都市計畫

佳里都市計畫

新市都市計畫

臺南科學工業園區
特定區計畫

1.

2.

3.

4.

5.

6.7.

8.

四、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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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土計畫

臺南市現況非都市土地面積約166,780公頃，占全市土地面積約76.10%。
•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以特定農業區為主，占約24.38%（約40,667公頃）。
• 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以農牧用地為主，占約50.11%（約83,571公頃）。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編定圖

四、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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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市功能分區劃設成果（草案）

本市有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自來水保護區、河川區、保安林、公有

森林區及國有林事業區內之自然保護區與國土保安區等，主要分布於本

市六甲區、東山區、大內區、楠西區、南化區、左鎮區、山上區及龍崎

區等。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36,196.94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12,553.20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第三類 33,518.59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7,240.78公頃

一.國土保育地區

臺南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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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海域管轄範圍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劃設面積約230,932.23公頃，

占計畫面積47.75％。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一 4,578.05公頃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二 17,173.23公頃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類之三 6,201.60公頃

海洋資源地區第二類 168,675.76公頃

海洋資源地區第三類 34,303.59公頃

二. 海洋資源地區

五、本市功能分區劃設成果（草案）

臺南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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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發展地區主要係依據本府108年度「配合國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

劃」成果報告之模擬成果及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理特定農業區及一般

農業區檢討變更案之核備成果進行劃設。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48,248.09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29,722.28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31,298.10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2,016.85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457.80公頃

三. 農業發展地區

五、本市功能分區劃設成果（草案）

臺南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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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類為多，另本市目前

未有核定之原住民土地，爰本計畫無第三類城鄉發展地

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43,184.89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4,532.57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3,231.23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534.60公頃

四. 城鄉發展地區

五、本市功能分區劃設成果（草案）

臺南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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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東山區成果（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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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國土計畫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285.60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55.30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124.82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 2,089.98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231.35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 5,900.10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 114.42公頃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42.24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2,194.44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 493.52公頃

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 879.67公頃

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東山區
◼ 東山區面積約為12,411公頃。
未來在國土計畫的規劃下，將有465.72公頃
的城鄉發展地區、8,378.10公頃的農業發展
地區以及3,567.62公頃的國土保育地區。
◼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為2,194.44公頃。

註：面積小於3公頃不顯示於圖面。

烏山嶺

龜重溪

河川區

都市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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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訊查詢及意
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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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國土
計畫專區

• 國土功能分區懶人包與Q&A
• 公開展覽書圖及有關書表文件訊
網址：
https://land.tainan.gov.tw/cl.aspx?n=31600

國土功能分
區查詢系統
（公展草案）

• 提供各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
草案公開展覽期間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展示
及土地清冊之地號查詢

網址：
https://up.tcd.gov.tw/ex3s/ExWeb.aspx?qqq=2022121415174
50220

各區
諮詢專線

• 若有相關疑問可來電地政事務所及公所諮
詢

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u/0/d/1Jia9M49skO83
tqyLQUBntMExHK6o6jE0PmPeytqvk_Y/htmlview

如您想了解更多，亦可透過掃描以下QR Code至相關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一、資訊查詢

https://land.tainan.gov.tw/cl.aspx?n=31600
https://up.tcd.gov.tw/ex3s/ExWeb.aspx?qqq=20221214151745022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u/0/d/1Jia9M49skO83tqyLQUBntMExHK6o6jE0PmPeytqvk_Y/html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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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Youtube

• 公聽會簡報錄影
•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講習影片
• 土地使用管制講習影片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user-ki9uj9ss6n

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
問答集

•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之Q&A
網址：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後，土地使用會受影響嗎？ (rayi.url.tw)

營建署
國土功能分
區劃設專區

•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會議紀錄
•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辦法與手冊
網址：
https://reurl.cc/VRnloy

41

二、法規查詢

聯絡資訊

主辦單位 地政局 06-6322208

06-6356224

06-6322231#6235-6239、#6825

https://www.youtube.com/@user-ki9uj9ss6n
http://www.rayi.url.tw/klcg/Background/Uploads/files/%E5%85%A7%E6%94%BF%E9%83%A8%E7%87%9F%E5%BB%BA%E7%BD%B2_%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5%B8%B8%E8%A6%8BQA(108%E5%B9%B45%E6%9C%88).pdf
https://reurl.cc/VRn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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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見表達

◼現場發言陳述意見，請至前台發言區。(發言時間

以3分鐘為原則)，發言後專人協助引導填寫陳述意

見。

◼未能至前台發言，但有意見欲陳述，可至現場陳

述意見處，填寫處填具陳述意見書交工作人員收

查。
請務必填寫
“姓名”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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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見表達

➢陳述意見書處理程序說明:

1. 繳交陳述意見書。(公開展覽期間受理)

2. 錄案編號。

3. 如屬功能分區相關意見，彙整提供國土計畫審議委員

會審議(採納/不予採納)。

4. 全部意見均發公文回覆陳述人。



臺南市政府

簡報結束

臺南市國土功能分區及
使用地劃設（草案）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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